
 
境外放款登记业务申请表 
[bookmark: _GoBack]
境内放款人名称:	境外放款登记币种： 

	一、申请事项 
	
	
	
	

	□境外放款额度登记 
	
	□境外放款额度变更登记 
	
	□境外放款注销登记 

	二、境外放款基本信息（变更登记的，填写变更后的基本信息；注销登记的，填写当前基本信息） 

	境内放款人名称 
	
	
	境内放款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境内放款人所属行业 
	
	
	境内放款人类型 
	
	□中资企业 □ 外商投资企业 

	放款人与借款人之间的关系 
	
	□直接控股□间接控股□关联公司□其他

	境外借款人名称 
	
	
	
	

	境外借款人类型
	
	□境外投资企业 □ 特殊目的公司 □其他
	
	是否委托贷款： □是 □否

	所在国家/地区 
	
	
	所属行业 
	
	

	本次申请前本外币境外放款累计签约额（不含已注销签约）
	
	
	本次申请前是否存在生效的人民币境外放款（含签约和提款）
	
	□是 □否

	本次境外放款登记金额 
	
	
	境外放款余额上限 
	
	

	放款资金来源 
	
	
	境外放款年利率 
	
	

	借款用途 
	
	
	
	

	境外放款期限（月）
	
	
	境外放款到期日
	年   月   日

	联系人 
	
	
	联系电话 
	
	

	三、非正常注销境外放款业务债权处置情况 

	未回收境外放款本息金额 
	处置情况

	
	
	债务注销金额
	债权转股权金额
	其他用途金额

	
	
	
	
	
	
	

	四、备注（以上表格内容无法完全涵盖企业申请事项的，可在此栏中填写）： 

	五、承诺：请勾选 
□本企业所填写《境外放款外汇业务申请表》中各项内容及所提交的所有书面材料均真实有效，所有复印件均与 
原件完全相同。本企业保证所提交的各项表格、文件真实、准确、完整，否则本企业及其法定代表人将承担由此而 导致的一切后果。 
□本企业境外放款期限届满后如需继续使用，应在期限届满前1 个月内，向所在地外汇局提出办理展期申请。
 
法定代表人签名或盖章（或授权委托人签名或盖章）:	单位公章： 
申请日期：	年	月	日 





填表说明：

1.申请人办理境内机构境外放款额度登记、境内机构境外放款额度变更与注销登记业务的，应按规定
如实、准确、完整地填写并提交本申请表。
2.本申请表中所涉金额栏目，均按登记币种折算后填写阿拉伯数字，保留小数点后两位。
3.“境外放款额度登记”指境内主体向境外机构放款，需到外汇局办理额度登记。
4.“境外放款额度变更登记”指境内主体已登记的境外放款的额度、期限、利率、境外借款人所在国
家/地区、境外借款人类型等发生变动的，需到外汇局办理额度变更登记。
5.“境外放款注销登记”指未能在放款期限内收回境外放款本息以及由于债务豁免、债权转股权等原
因在本息未完全归还的情况下办理注销
6.“境内放款人名称”指境内放款主体，根据营业执照或有效证明文件填写。
7.“境内放款人统一信用代码”，根据境内主体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或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填写。
8.“境内放款人所属行业”，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填写。
9.“境外借款人名称”指境外借款的主体名称。
10.“境外借款人类型”指境外借款主体是否属于境外投资企业、特殊目的公司等特殊类型主体。
11.“是否委托贷款”指该笔放款是否通过银行委托贷款的方式发放。
12.“所在国家/地区”指境外借款人的注册国家/地区。
13.“境外放款总金额”指双方签署的放款合同总额。
14.“境外放款年利率”指双方签署的放款合同中约定的年借款利率。
15.“境外放款期限”指双方签署的放款合同中约定的借款有效期。
16.“境外放款到期日”指双方签署的放款合同中约定的借款到期日。
17.“未回收境外放款本息金额”指办理非正常注销时，尚未收回的境外放款本息金额。
18.“债务注销金额”指境内放款人豁免借款人的债务金额。
19.“债权转股权金额”指境内放款人将境外债权转做境外股权的金额。
20.“其他用途金额”指除上述两种方式外，其他的债务处置情况。
21.关联公司定义：同一控制人控制的，相互之间无持股关系的公司。
22.“境外放款余额上限”指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所有者权益*宏观审慎调节系数。其中，宏观审慎调节
系数为 0.5，外汇局可根据宏观经济形势和跨境资金流动情况对宏观审慎调节系统进行调整。

 


